NO.（KG）2-02
办理《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确定》指引

办理单位：广东省国土资源厅
办理依据：
1、《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第4号令）
2、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》
办理方式：

对资料进行分析，提出建设项目用地是否需要进行地质灾害

危险性评估。
提供材料：
1、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复印件；
2、规划用地坐标红线图；
3、拟建（构）筑物情况说明，包括面积、高度、用途等内容；
4、申请用地范围或周边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复印件。
办理程序：提交申请资料→受理（检查资料，确定是否受理）→审查→审核→复核→向上级请示→上级主管领导同意后批复

办理时限：30个工作日内送上级审批

